
其他事項說明 

「電業登記規則」 

一、機關聯絡人資訊： 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經濟部能源署 
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號12樓 

（三）聯絡人：陳技正（太陽光電發電業施工說明會相關程序）、 

黃專員（特定電力供應業相關）、楊科員（地熱相

關）、何約聘管理師 

（四）電話：02-2772-1370#6631、6350、6244、6343 

（五）傳真：02-2731-6598 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whchen@moeaboe.gov.tw、slhuang@moeaea.gov.tw、

sjyang@moeaea.gov.tw、boepyho@moeaea.gov.tw 

二、補充資訊： 

(一)草案預告後所做重大修正之內容及其原因： 

1.考量地熱能發電廠之開發需求，並參考地熱能探勘與開發許可及管

理辦法第9條及第11條之規定，針對地熱能發電廠申請施工許可之

情形，如欲同時申請地熱能開發許可，明定應檢附之文件。 

2.鑒於114年7月份丹娜絲颱風致光電案場之災情損壞嚴重，為提升光

電業者災害應變意識及能力，增訂單一電廠裝置容量達二萬瓩以上

之太陽光電業者申請成立給照應檢附經濟部核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

文件。 

3.考量實務上除現行條文所列埤塘、圳路、停車場、水庫或滯洪池

外，尚有光電運動場等複合式利用之設置場域，爰將「列舉」改為

「例示」用語，即太陽光電設備及其必要附屬設施設置於上述場域

者，申請核發工作許可證時，免附確保設置邊界符合距離規範之證

明文件。 

4.為明確太陽光電發電業辦理籌設或擴建計畫地方說明會程序，調整

用語，明定太陽光電發電業應於說明會辦理期日15日前將相關資訊

刊登電業管制機關指定之網頁，並將網頁連結及法定相關資訊書面

通知應通知機關（構）及人員；辦理期日30日後應將會議紀錄刊登

網頁，並將網頁連結及會議紀錄函送前述機關（構）及人員。 

(二)就草案預告時各方所提實質評論之回應說明： 

已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及114年8月29日利害關係人會議針對民眾

及業者提問回應說明。 

(三)主要替代方案及支持所擇方案的理由： 

無。 



(四)本次發布法規與參據之關鍵實證資料和其他資訊間之關聯性說明： 

因本次修正涉及各電業申請書圖及程序，宜明確規定於條文中，以利

業者提出申請，另有關特定電力供應業部分係新增電業業別，須新增

對應之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。 

(五)法規影響評估：(倘有)
1
 

無。 

 
 


